
7.1.10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第1款预评价阶段不参评；特殊

地区因客观原因无法达到者提供相关说明可不参评。第2款，若项目所在地无预拌混

凝土或砂浆采购来源者提供相关说明可不参评。 

本条沿用本标准2014年版第7.2.7条、第7.2.8条和第7.2.9条。 

第1款，鼓励选用本地化建材，是减少运输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、降低环境污

染的重要手段之一。本条要求就地取材制成的建筑产品所占的比例应大于60%。 

500km是指建筑材料的最后一个生产工厂或场地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距离。 

第2款，提倡和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，其应用技术已较为成熟。与现

场搅拌混凝土相比，预拌混凝土产品性能稳定，易于保证工程质量，且采用预拌混

凝土能够减少施工现场噪声和粉尘污染，节约能源、资源，减少材料损耗。预拌混

凝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预拌混凝土》GB/T14902的规定。 

现场拌制砂浆施工后经常出现空鼓、龟裂等质量问题，工程返修率高。预拌砂

浆是由专业化工厂规模化生产的，可以很好地满足砂浆保水性、和易性、强度和耐

久性要求，减少环境污染、材料损耗小、施工效率高、工程返修率低。预拌砂浆应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预拌砂浆》GB/T25181及《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》JGJ/T223的

有关规定。若项目所在地无预拌混凝土或砂浆采购来源者，可提供相关说明另行判

定。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结构施工图及设计说明、工程

材料预算清单；评价查阅结构竣工图及设计说明、购销合同及用量清单等有关证明

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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